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专家组管理办法 

（试行稿） 
 

为了更好地开展行业管理工作，为企业服务，协助政府部

门搞好行业中的各项工作，推动行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各委员会、分会（以

下简称委员会）成立专家组。专家组在协会各委员会领导下，

协助委员会做好行业发展、科技研发和咨询服务等工作。 

专家组成员统一由协会颁发专家证书，在协会质量部备

案，并在协会网站公布。专家组工作由委员会分别组织管理，

成员受委员会委托或派遣开展技术指导、咨询服务以及其它

相关专业技术工作，委员会按季度下达活动计划和工作任务。 

委员会按照行业具体情况，根据本规定第三条专家条件

的要求，制定委员会专家管理的具体规定，报协会秘书处批

准执行。 

一、专家组主要任务 

1．认真执行国家的法令、法规，积极宣传贯彻有关技

术政策，积极开展调研和专题技术研究。为提高行业管理水

平、促进行业技术进步、保证行业全面健康的发展制定规划

并提供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部门和委员会研究制订工作方

案和贯彻方法，并协助委员会付诸实施。 

2．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指导企业开发新产品，推进技术

创新。积极参加编写相关技术教材、技术资料，撰写专业技



术论文等工作。 

3．广泛开展技术咨询服务活动，组织行业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的策划、评估及工程技术方案论证、评审工作，为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及技术咨询工作。 

4．协助有关主管部门编制、修订国家有关法规和行业

管理条列。积极参加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编制。 

5．行业及委员会需要的其它工作。 

二、专家组成 

专家组由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检测、监督等有

关企事业单位以及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  

专家组设组长 1名，副组长 2名。 

专家组可以聘请为行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年龄 70 岁

以上的人员为顾问专家。 

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可在专家组内设立工作小组开展

工作。 

三、专家成员基本条件 

1．专家组成员应身体健康，作风正派，能秉公办事，有

职业道德。热爱行业，关心行业发展，能积极参加委员会组

织的有关技术活动和公益性服务事业，能够积极承担和完成

专家组委派的工作。 

2．专家组成员应从事相关行业专业技术工作 5年以上，

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70岁，能够胜任专家组工作。 



3．专家组成员应在行业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有较强的

专业技术理论基础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相关专业的高

级技术职称或具有同等水平（本人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相关专

业的科技成果一等奖 1项或二等奖 2 项，技术职称可以为中

级职称）；有较好的专业技术业绩，符合以下 6 条中 3 条以

上要求。 

（1）在五年内主编或合编过专业技术论著； 

（2）近三年内，在国家级或行业内的有关杂志中发表过

有关专业技术论文 2 篇以上； 

（3）三年内参加过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制（修）

订或国家标准图集编制工作 2项以上； 

（4）编写过专业技术培训教材，参加过全国性技术学习

班或全国性的大型技术交流讲座授课； 

（5）近三年内，主持过 3 项以上大型工程设计或施工； 

（6）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相关专业的科技成果奖。 

四、专家组管理 

1、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有关人员），由本人申请，经会员单位或协会有关

部门向委员会推荐，委员会按照第三条专家条件的要求组织

委员会专家组和副主任委员考核通过，认定为本行业专家，

按附表 1将专家有关情况报协会质量部备案后颁发协会专家

证书，通报协会信息部在网上公布。 



2、专家可根据本人意愿退出专家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

请，经委员会专家组和副主任委员同意，不再担任专家组成

员。 

3、专家组每 4年换届一次，旧证不回收，留作纪念。 

4、鉴于委员会之间工作上存在交叉的实际情况，专家可

以同时参加一个以上委员会专家组的工作，列入相关委员会

的专家名单。 

5、对有弄虚作假、违反本管理办法行为的专家，经专家

组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审查通过予以除名。 

6、专家组成员变化情况，应在委员会作出决定后一周内

报协会质量部备案并通知相关委员会，同时向协会信息部通

报并向社会公告。 

五、专家权利和义务 

1、专家组成员经委员会授权、委托或派遣，可以以专家

组的名义或代表专家组参加指定的专业技术工作和活动。 

2、专家有权向委员会或专家组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有义务参加行业组织的公益活动。 

3、委员会派出的工作人员参照国家有关个人技术咨询服

务和纳税管理条列的相关规定，从合作单位中获取合理的工

作津贴及差旅补助并依法纳税。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职业道德，遵守协会的规章

制度，维护行业协会声誉。 

5、积极参加委员会或专家组组织的各项活动，认真完成



委员会委派的各项技术任务，热心为行业和企业服务。 

6、未经委员会或专家组授权，个人不得以专家组的名义

从事活动。 

 


